
礁溪鄉公所對國際性、全國性及宜蘭縣運動會選手及教練補助費用暨獎勵金核發要點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2日礁鄉民字第 105000718號函公

布中華民國 106年 04月 30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2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1日修正 

一、礁溪鄉公所為補助暨獎勵代表本鄉參加國際性各項體育競賽、全國性運動會及宜蘭縣運

動會選手及教練，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及獎勵資格： 

   (一)國際性各項體育競賽： 

       由國際性各項體育競賽規程規定具參賽資格選手及教練，且由鄉內各校遴選或 

       設籍本鄉之鄉民參加國際性各項體育競賽者，得依本要點核發獎勵金。 

   (二)全國性運動會： 

       由政府機關主辦、委辦之全國性運動會，依每年全國性運動會競賽規程規定具 

       參賽資格選手及教練，且由鄉內各校遴選或設籍本鄉之學生參加全國性運動會 

       者，得依本要點核發獎勵金。 

   (三)宜蘭縣運動會： 

依每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規程規定具參賽資格選手及教練，且由本所遴選參加 

宜蘭縣運動會者，得依本要點核發補助費及獎勵金。 

三、 補助費及獎勵金發放項目及金額如下： 

(一) 國際性各項體育競賽 

項目 選手 教練 備註 

績優個人選手

獎勵金 

第 1名至第 3名 30,000元 

第 4名至第 6名 20,000元 

  

績優團體選手

獎勵金 

第 1名至第 3名 50,000元 

第 4名至第 6名 30,000元 

 (含雙人或

以上賽) 

績優個人及團

體教練獎勵金 

 第 1名至第 3名 15,000元 

第 4名至第 6名 10,000元 

 

   (二)全國性運動會 

項    目 選手 教練 備註 

績優個人選手

獎勵金 

第 1名 5,000元 

第 2名 3,500元 

第 3名 2,500元 

  (含雙人或 

以上賽) 

績優團體獎勵

金 

第 1名 15,000元(未領個人賽獎

金之競賽選手每人加發 500元)、 

第 2名 10,000元(未領個人賽獎

金之競賽選手每人加發 300元)、 

第 3 名 5,000 元(未領個人賽獎

金之競賽選手每人加發 200元) 

  

績優個人及團

體教練獎勵金 

 第 1名 3,500元 

第 2名 2,500元 

第 3名 2,000元 

 

 



(三)宜蘭縣運動會： 

項    目 選    手 教    練 備註 

補助服裝費 每人 1,000元 每人 1,000元  

補助誤餐費 每人每日 200元 每人每日 200元  

交通補助費 以目前在外縣市就業或就學者，檢
附服務證明或學生證明文件，依票
根金額(高鐵及飛機除外)或比照
本所國內出差旅費支給標準核實
報支。 

以目前在外縣市就業或就
學者，檢附服務證明或學
生證明文件，依票根金額
(高鐵及飛機除外)或比照
本所國內出差旅費支給標
準核實報支。 

 

績優個人選手
獎勵金： 

第 1名 3,500元 
第 2名 2,500元 
第 3名 2,000元 

  

 項   目         選     手       教     練 備註 

績優個人及團
體教練獎勵金 

 第 1名 3,500元 
第 2名 2,500元 
第 3名 2,000元 

 

績優團體、單項
接力賽、單項雙
人組以上組別
競賽獎勵金 

第 1名 3,000元、第 2名 2,000元 
第 3名 1,200元、第 4名 1,000元 
第 5名 800元、第 6名 600元 

 本項名
次判定
依第5點
規定辦
理 

田徑男子十項
及女子七項獎
勵金 

第 1名 6,000元、第 2名 5,000元
第 3名 4,000元、第 4名 3,000元
第 5名 2,000元、第 6名 1,000元 

 本項名
次判定
依第5點
規定辦
理 

選手破紀錄獎
勵金 

每人每項 3,000元   

四、補助服裝費、誤餐費及發放獎勵金於核銷時需檢具原始憑證及印領清冊。 
五、比賽項目各參賽隊伍名次判定基準如下： 
   (一)國際性各項體育競賽 
    1.個人：不限制參賽隊伍數，依實際名次核發獎勵金。  
    2.團體：不限制參賽隊伍數，依實際名次核發獎勵金。 
   (二)全國性運動會 

1.個人：4隊（含）以下者，本所發放第 1名、第 2名獎勵金，參賽隊伍在 3隊（含）
以下者，本所發放第 1名獎勵金。 

2.團體：績優團體、單項接力賽、單項雙人組以上組別競賽及田徑男子十項及女子七項：
3隊取 1名，4隊取 2名，5隊(含)以上取 3名，獎勵金額如上表。 

   (三)宜蘭縣運動會 
1.個人：4隊（含）以下者，本所發放第 1名、第 2名獎勵金，參賽隊伍在 3隊（含）
以下者，本所發放第 1名獎勵金。 

2.團體：績優團體、單項接力賽、單項雙人組以上組別競賽及田徑男子十項及女子七項：
3隊取 1名，4隊取 2名，5隊取 3名，6-7隊取 4名，8-9隊取 5名，10隊（含）以
上取 6名，獎勵金額如上表。 

六、發放日期：補助費於每年宜蘭縣運動會各單項比賽前發放，獎勵金於每年國際性各項體
育競賽、全國性運動會或宜蘭縣運動會閉幕成績確定後發放。 

七、本要點經鄉長核可後於 1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